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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  磊

  过去半年多时间里，在上下班必经道路

的一个公交站台附近，北京市民刘茹诗每天

都会看到一辆红色小轿车。这辆车的车身上

布满了灰尘，锈迹斑驳。

  “这类车仿佛是一座城市的另类垃圾，

既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又影响市容，为什么

就没有人管呢？”刘茹诗很不理解。

  这种长期停放在某个位置，车主难寻、

无人问津的车辆，有一个形象的称呼———

“僵尸车”。《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随机走访北

京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等地10多个街

道路面及小区发现，“僵尸车”屡见不鲜，这

些车辆普遍脏乱不堪，车窗玻璃蒙上了厚厚

的灰尘，看上去完全无法使用。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执法人员和专家

指出，“僵尸车”定义不明以及与车主沟通困

难等问题，导致实践中对这类车的治理存在

一定难度。未来需要完善立法，让“僵尸车”

的现实治理有法可依，通过交警、城管、社区

等多方联动，依法治理；此外还应加强车辆

登记及报废环节的管理工作，强化车主责

任，防止报废车辆成为“僵尸车”。

“僵尸车”屡见不鲜

挤占车位影响市容

  近日，记者来到刘茹诗所说的公交站

台，果然发现站台背面路段停放着一辆红色

小轿车，车身满是灰尘，雨刷器和车门都有

不同程度的损伤，因不久前刚下过雪，还有

部分积雪堆在车轮前。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路上不止停放了

这一辆“僵尸车”，连着一排至少有3辆车都

是外表破败、长期无人使用的状态。其中一

辆银色轿车上，还贴着一张“高价收二手车”

的红色广告纸，纸张也因时间长有了多处破

损。还有一辆白色面包车，车轮是瘪的，透过

斑驳的车窗隐约可以看到车椅等设施都被

清空了。

  这些没人管的“僵尸车”，在全国各地都

有出现。有的“霸占”着本来就紧张的停车

位，有的甚至成为流浪人员的“居住场所”。

  重庆市民肖严是做二手车生意的，他曾

租下重庆市区内一个停车场地，结果发现有

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场地最中间位置。肖严

与车主取得联系，希望从车主手中收购这辆

车。等车主拿来钥匙后，肖严发现这辆车发

动机爆缸，变速箱也要维修，总的维修成本

超过车辆本身价值，最终放弃收购，而车主

也不愿意配合将车开走。由于影响后续停

车，肖严遂联系了相关部门。

  “执法部门到场后发现，这辆车当时还

没到达强制报废标准，不具备强行执行资

格，只能停在这里。我只好把这辆车拖到角

落位置。”肖严说。

  之后，离奇的事情发生了。附近居民路

过这辆“僵尸车”时发现车里有人，以为是偷

车的，便和对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后续从警

察那儿了解得知，对方是附近的流浪汉，把

“僵尸车”当成了自己的居住场所。警察把流

浪汉带走后，肖严等人也就没有再管过这

个事。

  直到2021年下半年，肖严有一次无意中

打开这辆车的车门，发现里面有住过人的痕

迹，还放有衣服、鞋子、镜子等之前没有过的

物品。右前座椅的后背上还被人用圆珠笔写

了两个字“自救”。留意之后，肖严白天经常

去查看车内情况，尽管没见到过人，但是车

内的物品一直在变化着。

  “真是没想到，一辆‘僵尸车’能衍生出

这么离奇的故事。如今已经过去几年了，这

辆车肯定已经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但是我

觉得太麻烦，又怕车主到时候找我们要车，

所以就没有再联系执法人员。想着反正这车

也没用，不如留给无家可归的人吧。”肖

严说。

  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僵尸车”带来的负

面影响不容忽视。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

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认为，

“僵尸车”一方面侵占了社会本已紧张的公

共资源，加剧城市停车难的问题，对社会公

共资源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破旧车辆降解物对环境会造成影响，停

放在小区道路上可能影响居民通行，还可能

会影响消防、救护车辆通行等。

法律界定并不明晰

现实治理尚存难题

  实际上，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关注到城

市“僵尸车”问题，并就此展开专项清理活

动，但大街小巷的“僵尸车”仍然屡见不鲜，

背后原因何在？

  黄海波分析称，形成“僵尸车”的原因有

很多：如车辆到了报废年限，车主因各种原

因不愿意进行报废或因其他原因未及时进

行报废；如车辆被盗抢后，犯罪分子随意将

车遗弃，原车主也不知道车辆下落，无法对

车辆进行有效管理或进行报废；如车主失踪

或死亡后其车辆长期被遗忘；如一些车辆因

为转让未办理过户，购买的车主嫌麻烦不愿

意将应报废的车辆进行报废等。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闻宣

传科科长孙晓彤发现，“僵尸车”中达到强制

报废标准的车辆占比较大。根据我国法律规

定，私家车的使用年限并无限制，但是有很

多车辆连续3年脱审，就应当强制报废。不过

强制报废返还的金额较低，报废一辆车返还

的金额可能还抵不了把车辆拖运到报废公

司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另一方面，需要强制

报废的车辆如果不进行报废，对于后续购买

新车入户没有任何影响。这或许是导致大量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成为“僵尸车”的

重要原因。

  而事实上，并非所有“僵尸车”都可以被

相关部门进行清理。

  据孙晓彤介绍，目前对于“僵尸车”并没

有一个官方明确的界定，所谓的“僵尸车”其

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定义的不确定性，

导致实践中需要对“僵尸车”进行分类讨论。

“有的‘僵尸车’属于违停状态，这种情况下

交警可以直接进行执法。还有的‘僵尸车’停

放在停车线内，甚至有些还在交停车费，只

是一直不使用车辆，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处罚

标准和处罚依据的。”

  以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为例，孙晓

彤说，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强制报废

标准规定》《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仅规定了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不得上道路行驶，但对于其停放是否合法合

规并未进行相应规定，这也导致执法人员面

对现实中大量不违停但确实存在的达到报

废标准的机动车束手无策。因此，目前对于

路面上“僵尸车”的执法依据主要还是违停。

  2021年11月，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开

展为期月余的贵阳贵安“僵尸车”大起底大

清仓专项治理行动。活动期间累计清理“僵

尸车”200多辆，对维护交通道路安全、城市

治堵等起到积极作用。

  孙晓彤告诉记者，其所在交管部门前期

的工作都是对违法停车的情况进行清理，且

要先联系车主进行告知，如果和车主取得了

联系，就可以请车主本人去自行处理，还要

对其违停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联系不上

的，只能暂时把“僵尸车”拖到某个专门的场

地进行集中保管。

  但集中保管后又可能产生一系列问题。

孙晓彤说，集中保管会产生费用，而这笔费

用现阶段只能由交管部门承担。此外，因为

联系不上车主，所以保管时间不确定，若因

停放时间长导致车辆自然灭失，而这时车主

前来索要车辆，执法人员就可能处于“两难”

境地，甚至可能还会面临赔偿问题。

  在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琮玮看

来，治理“僵尸车”存在两个难点：一是很难

联系到所有权人或管理权人。“僵尸车”车辆

在交管部门的地址、电话等信息，一般是车

主在购车时预留的，但车主信息可能会发生

变化。二是受限于处理“僵尸车”的程序和费

用，比如有些车辆几经易手，已经无法证明

车辆与实际所有人之间的权属关系，导致无

法通过正常程序处理。

  黄海波则认为，车辆属于公民私有财产，

处置“僵尸车”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利有一

定的冲突，两者的界限不好把握。如果处置不

当，则可能会损害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使得开

展清理活动时存在一定的执法难度。

完善立法加强认定

多措并举联动治理

  针对“僵尸车”治理难题，一些地方出台

了更细致的政策文件。

  今年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通过机动车停车条例，对废弃机动车的处置

作出规定：对停放在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

场、道路停车泊位以外的公共场所（如广场、

道路空地、绿地等）的“僵尸车”，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将“僵尸车”按照违停车辆拖

移至指定的停放场所进行停放，再按规定处

理。对于停放在居民小区内的“僵尸车”，由

物业服务者、业主委员会等劝阻。劝阻无效

的，可以报告有关部门到场依法处置。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贵阳市道路交通

安全条例规定》规定，占用广场、公共停车

场、住宅小区内的道路停放废弃车辆影响车

辆、行人通行的，有关经营管理单位应当通

知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及时处

理，未处理或者无法联系的，及时报告公安

交通主管部门。公安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将车

辆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告知车辆所

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限期处理，逾期未

处理或者无法联系的，依法处理。 

  对于未来更好地治理“僵尸车”问题，接

受采访的执法人员和专家从多个方面提出

建议。

  王琮玮认为，首先应该完善立法，让“僵

尸车”的处理有法可依。“僵尸车”仍属于民

法规定中的“物”，其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

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但如

果“僵尸车”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

会公共利益、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等，那么就

应该依法治理。

  她提到，需要在立法层面解决几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僵尸车”，包括认定

的依据、程序、认定的主体（主管单位）等。比

如违规停放、在某车位或公共空间停放超过

60天，经联系所有权人明确表示放弃或在一

定时间内无法联系到所有权人的可以认定

为“僵尸车”；二是认定以后的处理程序，比

如被认定的“僵尸车”，需要联系所有权人或

使用人、管理人通知其自行处理，在规定的

期限内不处理的，可以采取拖离、报废等手

段，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所有权人或管理人承

担等；三是对于无法联系到所有权人或管理

人的“僵尸车”，可以采取暂时拖离，存放在

指定地点的办法，若已经达到报废标准，出

于安全考虑及经济成本的角度，可以在做好

登记的前提下进行报废处理。第二种和第三

种情况可以与公证机构建立联系机制，在通

知权利人以及采取处理措施的过程中都可

以通过公证的方式记录，以便发生纠纷时可

以证明处理程序的合法性。

  孙晓彤建议进一步完善车辆的报废制

度，“如果车辆达到报废标准，但不去报废也

不上路行驶，这种‘僵尸车’是否属于违法、

车主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交警等

有关部门是否可以对此类车辆进行回收等，

应该明确法律责任”。

  王琮玮还建议发挥物业及社区的“近

接”作用。对于停放在小区内的“僵尸车”，可

以让物业公司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对于异常

停放的车辆及时联系车主了解情况，同时提

出解决方案。另外，在处理时可以请社区居

委会介入，帮助解决“僵尸车”停放背后的实

际困难，环环相扣治理“僵尸车”。

  “宣传到位，人人守则。”王琮玮说，法律

的作用是定分止争，也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更

多的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让每个人都能够

遵守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减少人为制造的

“僵尸车”，督促达到强制报废标准车辆的车

主自觉报废，共同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

(文中刘茹诗 肖严均为化名)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王 威

       张建勇

  2021年底，湖北省武汉市

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00万辆。

  2017年至2021年，武汉市道

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实现“五

年连降”。

  这“一升一降”，是武汉交

通事故预防从“凭运气”到“有

底气”的真实写照。

  底气从何而来？2017年，武

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在全国

率先成立道路交通事故风险防

控中心。该中心统筹交通事故

预防，通过主要领导挂帅、事故

预防大队牵头、各部门参与，形

成“研、交、办、督、结”闭环管

理，织起交通事故风险防控“一

张网”。

  “我们从与交通安全密切

相关的要素入手，通过找窟窿、

堵窟窿、防透风，不断强化风险

防控和源头治理，让事故预防

更有底气。”武汉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负责人说。

研判事故找准漏洞

感知设备实时监测

  在武汉市交通安全风险

监管系统上，汉阳区墨水湖大

桥被标记为红色路段，这代表

着 该 路 段 是 交 通 事 故 高 发

路段。

  2021年初，武汉市交通安

全风险监管系统发现，墨水湖

大桥轻微擦碰交通事故高发，

月均15起，事故总量排名市内

同类型桥梁之首。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汉阳区大队民警到现场实地探

勘调研，认为是车速过快引起，

增设了限速标志等。但事故压

降不明显，特别是有些车辆剐

碰墨水湖大桥道路中间隔离护

栏情况仍时有发生。

  警方邀请武汉理工大学专

家团队、专业设计单位共同研

究、制定整改方案：在桥面增设震荡标线及

提示标志，在中央护栏安装反光条，在两条

内侧车道施划纵向减速标线，提醒驾驶员

控制车速，并在桥中拱形段施划白实线规

范行车轨迹。

  经过整改治理，墨水湖大桥路段事故

环比下降23.3%。墨水湖大桥路段的整改，

是武汉交警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感知、精

细化管理预防交通事故的一个缩影。

  交通安全与人、车、路、企业、环境等因

素密切相关，如何及时发现其中的漏洞和

薄弱环节，是武汉交警不断探索的课题。

  武汉交警将事故防控与信息化深度融

合，研发搭建交通事故风险防控预警系统，

将各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整合、研判分析。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防控中心大厅，有很多风险感知

设备。“别小看了这个盒子，它是交通事故

监测系统的前端感知设备，可以安装在高

速路的护栏上。”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局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王雅芬

指着一个装有太阳能板的黑色正方体小

盒子说。

  有了前端感知设备，交管部门不仅能

实时掌握监测路段的堵车、车辆故障等不

正常停车情况，还能监测路段的气象环境，

比如是否有结冰、起雾、积水等。

  2021年8月，前端感知设备发现，在武

汉绕城高速一路段，过往车辆出现异常减

速。收到系统预警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中心民警立刻

调看该路段视频，发现是一箱从车上掉落

的货物挡在路中，导致过往车辆纷纷减速

避让。民警立即通知正在附近路面执勤的

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巡逻车前往处置，很快

消除了这一隐患。

  武汉交警还通过市交通安全风险监管

系统对重点人员、重点车辆、重点路段、重

点企业等影响交通安全的各类信息进行实

时感知，实施全要素积分管理，运用大数据

平台进行智慧研判，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和

专项隐患分析报告。

精准打击违法行为

协同配合堵住窟窿

  货车违法载人，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重

大隐患。

  2021年9月7日18时许，武汉市交通安全

风险监管系统通过路面电子设备自动识

别，发现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后厢内载着20

名农民工在洪山区文昌路行驶，拦截指令

立即推送至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洪山

区交通大队。

  路面交警迅速将该货车拦停并依法暂

扣，将车上农民工妥善转运。

  与此同时，事故处理民警迅速展开调

查。经查，系企业负责人常某指令司机曹某

用货车载人，且超员达100%以上，属严重超

员。常某、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洪山交

警追究刑事责任。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发现

‘窟窿’要及时，堵住‘窟窿’更要迅速，这就

考验我们如何快速将风险隐患

扼杀在萌芽中。”武汉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与处理大

队大队长严新华说。

  近年来，武汉交警依托风

控预警系统，对货车载人、面包

车超员、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精准打击、重点攻坚。

  仅2021年，武汉交警就先

后打掉了汉阳区郭茨口、硚口

区崇仁路、青山区厂前路、江汉

区华安里等多个面包车超员黑

窝点，查处面包车超员违法行

为3529起。

  对酒驾醉驾，武汉交警通

过延长查处时段和延伸执法覆

盖区域，将警力勤务倾斜至凌

晨薄弱时段和偏远城区道路，

多维度形成震慑。2021年，武汉

共查处酒驾违法1.3万余起，其

中醉驾4000余起。

  2021年2月23日，武汉福泽

百川建筑有限公司司机皮某醉

酒驾驶渣土车被当场抓获，后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被追

究刑事责任。

  事发后，武汉交警深度调

查该公司。同年3月1日，民警约

谈公司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并下达隐患整改书，所有车辆

停运一周开展整顿教育；向武

汉市渣土协会通报相关情况，

引导行业加强自管自律。

  近3年来，武汉交警共启动

深度调查190余起，其中对企业

责任人刑事追责12起、对责任

企业行政处罚54起。

对症下药加强创新

建章立制防控风险

  随着城区治理的加强，交

通事故的重点开始向远城区、

农村地区转移。

  武汉市东西湖区汉湖村紧

邻107国道，出村道路平交路口

极具代表性：2016年初至2021年

9月，共发生简易交通事故147

起、一般以上交通事故2起。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东西湖区交通大队研判后进行针对性整

改：在107国道主线增设交通警示标志、夜

间爆闪灯、路面施划震荡减速标线，同时在

汉湖村支路增设让行标志和凸面镜、路面

设置减速垄。

  2021年9月完成改造后至今，汉湖村出

村道路平交路口再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针对农村出村入镇路口事故隐患，武

汉交警根据“小路口、微改造、效果好、能完

成”原则对农村平交路口实行“微改造”，通

过安装凸反镜、爆闪灯、减速带、警示柱和

让行牌提示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截至目前，武汉已累计治理市级以上

危险隐患路段453处、提升新城区交通设施

286处、改造农村平交路口227个。

  事故预防非一日之功，武汉交管部门

更注重建章立制常态防“透风”。

  2021年11月16日早高峰，一辆越野车逆

向违法停在了武昌区大成路解放路口，导

致交通拥堵。市民肖先生用手机拍下违法

车辆上传至武汉交警“交通违法随手拍”平

台。第二天，肖先生收到“审核通过”通知，

越野车车主被依法处罚。

  为推动全民“共治”，武汉交警2021年

推出“交通违法随手拍”微信小程序，已获

得举报信息10.4万余条，其中4.7万条违法证

据通过审核，3000多条重大违法线索得到

追处。

  借力科技的同时，武汉交警也在机制

上创新。

  “风控中心按照‘虚拟机构、实体运行’

的模式，把各职能部门整合到一起。一旦发

现隐患，风控中心‘开方子’，秩序、设施、车

管等部门‘照方抓药’，各区交通大队负责

‘对症下药’，始终保持全局‘一盘棋’。”严

新华说。

  统计显示，近3年来，武汉交管风控中

心专项分析风险300余项，发现隐患200余

处，提出建议百余次。

  武汉交警还立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道

路交通安全专委会平台，开展风险抄告、违

法通告及安全调研等相关工作，发挥各方

力量做好交通事故防控的综合治理。

  2021年，武汉交警共向外地交管部门

发送抄告函414件，向市、区两级安委会、交

通运输、城管、园林、市场监管等部门发送

抄告函20余件次，及时协调消除改善限高

架、路面隐患、作业施工、高风险企业车辆、

超标电动车等数十项交通安全风险内容。

  武汉交警还与保险企业、医疗机构等

深入合作，探索“警保联动”“警医联动”等

新机制，成立由协管员、劝导员、路长组成

的“两员一长”队伍平日早晚在村镇路口开

展交通安全劝导，节假日走村入户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

  “在事故预防上，我们坚持‘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切实把工作基点放在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上，下先手棋、打主动仗，把各种

‘不确定’的隐患因素转变为‘确定’的安全

因素，使单起事故的‘偶发性’转变为整体事

故率下降的‘必然性’，最大限度让事故可防

可控。”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负责人说。

机
动
车
保
有
量
突
破
四
百
万
辆 

交
通
事
故
死
亡
人
数
五
年
连
降

 

武
汉
做
优
交
通
事
故
预
防
秘
诀
何
在

“僵尸车”：另类城市垃圾怎么治
专家称完善立法让治理有法可依是关键

  ● 现实中大量存在“僵尸车”，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侵占公共资源，加剧城市停车难的问

题；另一方面存在安全隐患，比如破旧车辆降解物对环境造成影响，或者影响消防、救护车辆通行等

  ● “僵尸车”定义不明，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很难联系到所有权人或管理权人，与车主沟通困难等

问题，导致实践中对这类车的治理存在一定难度

  ● 专家建议完善立法，从立法层面解决“僵尸车”的认定问题，包括认定依据、程

序、主体（主管单位）等；同时完善车辆报废制度，强化车主责任；还要发挥物业

及社区的“近接”作用，做好车辆日常管理工作，环环相扣治理“僵尸车”


